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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15023T帕拉瑪•馬尼梅卡萊工程學院通告 附件一 

主旨：印度帕拉瑪•馬尼梅卡萊工程學院（Er.  Perumal
Manimekalai College of Engineering (PMC Tech) ）自
115年7月15日起至116年7月14日止，徵聘1名華語教師
，詳如本部11 5年補助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
11 5 0 2 3 T號通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」規

定辦理。
二、旨揭通告內容刊載於臺灣華語教育資源中心（網址

：https://lmit.edu.tw/sc/world_detail_edu/1360），
有意申請者，請至該網頁查詢並於「華語教學人才庫」註
冊登錄。

 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、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

副本：駐印度代表處教育組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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